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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卢减委办〔2023〕7 号

卢氏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卢氏县 2023 年因灾倒损房屋恢复重

建（修缮）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相关乡镇，县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

院、省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，对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工作进行

部署，科学谋划、精心组织，抓细抓实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，

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根据《三门峡市应急管理

局关于扎实做好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

究决定，现将《卢氏县 2023 年因灾倒损房屋恢复重建（修缮）

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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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2023年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（修缮）
工 作 方 案

今年以来，我县多次遭受洪涝灾害，导致部分群众住房倒塌、

损坏。为切实贯彻落实省、市应急管理部门工作部署，支持帮助

因自然灾害导致住房倒塌或损坏的受灾群众及时恢复重建（修缮）

倒损房屋，帮助解决受灾群众基本住房问题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原则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应急管

理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<因灾倒塌、损坏住房恢复重建救助工作规

范>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3〕30 号）、《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

做好当前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应急办〔2023〕80 号）、

《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关于扎实做好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工

作的通知》，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采取“自主申请、

不建不补；逐户统计、发放到户”的方式管理，严格程序，明确

职责，做到兜牢民生底线、防范因灾致贫返贫，保障受灾群众基

本生活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成立工作组

由县应急管理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纪委监委

派驻纪检组、属地乡镇政府抽调相关工作人员成立因灾倒损民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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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重建（修缮）工作组，县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重建的情况沟

通、信息汇总和重建补助资金的发放；县财政局筹集、拨付补助

资金并监督资金使用情况；县住建局对住房倒损程度进行鉴定，

并为居民住房恢复重建提供设计、施工等必要的技术支持，协助

识别重建（修缮）对象；县自然资源局为居民住房恢复重建提供

合理化建议；属地乡镇政府为居民住房恢复重建提供选址、规划

等用地保障，并负责督促工程进度及施工安全；县纪委监委派驻

纪检组监督资金发放。

（二）精准识别重建（修缮）对象

各有关单位及属地政府要按照“实事求是、客观准确”的原

则，逐户核查，确定重建（修缮）对象，务必做到情况明、底数

清、核查准，精准到户到人。

要准确理解把握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政策，分类建立完整

的倒房重建台账信息，严格按照“户报（填报附件 1）、村评、

乡审（填报附件 2）、县定”程序，按照重建户、修缮户分类建

立完善恢复重建补助对象救助台账。严格落实“一户一档”档案

管理制度。做到一户一档、一户一策。

本次需重建、修缮村民住房补助对象为：经房屋安全鉴定单

位鉴定为倒塌、严重损坏、一般损坏，有重建修缮意愿且符合农

村宅基地政策的农户。

（三）救助对象确认

应急管理局、财政局负责审核乡镇政府报送材料，确定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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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，汇总救助对象信息，区分重建户、修缮户，建立分户台账，

补充填写恢复重建救助情况，通过灾情系统上报上一级应急管理、

财政部门，其中银行账号信息留存县级备查。

倒排工期、明确完成时限，制定“时间表”和“任务书”，

实行挂图作战、销号管理，明确重建（修缮）完成标准、时限。

确保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（修缮）工作有序推进、如期完成。

（四）评估验收

重建（修缮）因灾倒损群众住房要达到地基牢固、结构安全、

墙体稳定、整洁明亮、居住适宜的标准，实现“三通（通电、通

水、通路）”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。在倒损房屋重建（修缮）工

作完成后，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（修缮）工作组组织相关人员

参照《卢氏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标准及办法》对重建（修

缮）房屋进行评估验收，评估验收工作按照镇自查、县复查的方

式进行。对于确因受灾群众放弃重建等原因，未能按期完成重建

工作的，将不予实施补助。

（五）补助资金发放

补助资金在重建（修缮）房屋通过竣工验收之后，通过“一

卡（折）通”一次性发放到户。应急管理局会同财政局指导乡镇

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组织做好资金发放公示工作，公示信息包

含救助对象因灾倒损住房情况、补助金额等信息，与此前录入灾

情系统的信息一致。

三、阶段任务及责任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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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（10 月 20 日前）：核准对象、下达任务、明确责

任。

责任单位：属地乡镇政府、县住建局、县应急管理局

第二阶段（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5 日）：组织实施、狠抓落

实、适时调度。

责任单位：属地乡镇政府、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财

政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

第三阶段（11 月 26 日至 12 月 5 日）：竣工验收、分类评

估、总结经验。

责任单位：县应急管理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

源局、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、属地乡镇政府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、各乡镇政府要切实从思想上

高度重视倒房重建这一民生工作，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

政府、县委县政府有关灾后恢复重建决策部署。压实各级责任，

协调各方力量，共同将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密切配合协作。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优势，积极协

助乡镇政府做好救助对象识别、重建选址、质量监督检查等工作，

共同研究解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协同配合做好倒损

住房恢复重建工作。

（三）科学合理选址。要按照有利于防灾避灾和发展生产、

方便生活的要求，同时尊重群众意愿，把握自然规律，总结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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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训，科学界定重建区域，要避开洪水和风雹走向，防范山洪、

山体滑坡和泥石流。严禁在地质灾害影响区、行洪道周边、河流

堤坝上建房。

（四）加快重建推进。因灾倒损农村住房重建以群众自建为

主。有能力自建房屋的农户，乡镇政府要积极协助群众办理有关

手续、采购建材和组织施工力量。对部分个人自建确有困难且有

主动意愿由政府代建的，镇村组织要发挥组织、协调作用，帮助

农户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代建。要切实加强对重建（修缮）工

作的全程监督检查，发动村干部、群众参与监督，确保建房质量。

（五）广泛动员参与。倒房群众是重建的主体。要加强宣传

引导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引导群众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

自己动手开展重建，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重建工作

的良好氛围和有利环境。要让社会力量及时了解因灾倒损住房群

众的需求，支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，形成重建工作合力。

（六）强化监督检查。要切实加强对重建房屋质量、进度、

资金管理使用的督促检查，定期开展督导。切实管好用好重建资

金，确保资金安全，发挥效益。县应急管理局将实行半月一调度，

实时掌握重建进度。

附件 1：河南省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（修缮）申请审批表

附件 2：河南省因灾倒损住房户台账


